
 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保德煤矿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山西省保德县城东约 13km 建设单位联系人 张工 

项目名称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保德煤矿二期改扩建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项目简介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保德煤矿位于保德县城东约 13km，二期改扩建设计生产能力为 8.0Mt/a，净增 3.0Mt/a，矿井剩余

服务年限为 51.2a，共有 10 个部门，二期工程完工后劳动定员不发生变化，包括：机关、综采队、掘锚一队、机电队、运转队、

通风队、抽采探放水队、准备队、机修厂、后勤服务部。其中机关包括：生产办、安管办、经营办、党政办、机电信息中心、

生产指挥中心、通风科。机关岗位工作制度实行白班制，共包括矿领导 10 人，主任 7 人，副主任 15 人，主任工程师 2 人，科

员 32 人，安检员 6 人。目前保德煤矿井上、下布置大的格局已经形成，井下主要巷道均已施工完毕并投入运行，本次改扩建

在现生产的五盘区基础上新增一个生产盘区三盘区，在三盘区新增一个生产工作面和两个掘锚工作面，即将原来的三五盘区交

替生产改为同时生产来保证矿井二期改扩建后生产能力可以从原有的 5.0Mt/a 提升 8.0Mt/a。改扩建后开拓系统维持现状，井筒

及开拓巷道均利用现有，井筒功能及装备均不发生变化。 

现场调查人员 牛胜利 现场调查时间 2017 年 6 月 2 日 

现场检测人员 段红民、陈国龙、牛胜利、向鹏 现场检测时间 2017 年 6 月 7 日~9 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王志刚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 

煤尘、矽尘、水泥尘、电焊烟尘、一氧化碳、二氧化氮、硫化氢、二氧化硫、甲烷、锰及其无机化合物、噪声、工频电场、高

温、电焊弧光、手传振动和全身振动。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类比企业粉尘检测结果表明：粉尘样品为 97 件，其中检测 14 个接尘工种的呼吸性粉尘浓度，共取得样品 42 个，超标岗

位为 6 个；检测粉尘作业场所总粉尘 15 个，共取得样品 45 个，超标的作业场所为 5 个。 

类比企业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表明：采集化学毒物样品数为 150 件，其中一氧化碳采集样品数为 39 件，二氧化氮采集

样品数为 39 件，二氧化硫采集样品数为 33 件，硫化氢采集样品数为 36 件，锰及其化合物集样品数为 3 件。样品检测结果均

符合要求。 

类比企业噪声检测结果表明：采集岗位 23 个，其中超标样品 15 个。 

类比企业高温检测结果表明：采集岗位 1 个，其中超标样品 0 个。 



类比企业紫外辐射检测结果表明：采集岗位 1 个，其中超标样品 0 个。 

 

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1、风险分类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保德煤矿二期

改扩建项目属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中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分类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

行业，结合对类比企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的综合分析，判定该项目为职业病危害严重

的建设项目。 

2、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预期接触水平 

根据类比检测结果，结合初步设计的分析对建设项目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粉尘、一氧

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硫化氢、锰及其化合物、噪声、工频电场）的接触水平做了相应

预测，其具体如下。 

2.1 粉尘接触水平预测 

保德煤矿二期改扩建项目完工后三盘区和五盘区的采煤工作面的超前支护工、采煤机司机、

放煤工和掘进工作面破碎机司机、掘锚机司机、瓦斯钻孔打眼工所接触的个体呼吸性粉尘浓度

可能会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



要求，在采煤工作面尤其是采煤机旁、掘进工作面掘进工作面掘锚机和破碎机旁、瓦斯钻孔、

打钻操作位应注意佩戴个人防护用品，保持喷雾降尘设施正常运行，对于以上岗位应委托具有

职业健康体检资质的进行定期职业健康体检，作为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2.2 化学有害因素接触水平预测 

通过类比检测结果可以看出类比企业的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硫化氢、锰及其

化合物的检测结果均符合要求。由此推测，保德煤矿二期改扩建项目完成后，拟建项目在正常

运行过程中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硫化氢的浓度符合要求（因通风事故或违规操作

造成的事故除外）。 

2.3 噪声接触水平预测 

建设保德煤矿二期改扩建项目完工后三盘区和五盘区的皮带司机、泵站司机、采煤机司机，

掘进工作面破碎机司机、梭车司机、掘锚机司机，井下运输皮带巡检工瓦斯钻孔打钻工，刘家

堰工业场地低负压瓦斯抽放巡检工，刘家堰工业场地主扇巡检工，刘家堰工业广场压风机巡检

工，枣林工业广场主扇巡检工，枣林工业广场机修车间摇臂钻床操作工和砂轮机操作工所接触

的 40h 等效声级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

中职业卫生接触限值的要求。 

2.4 高温及紫外辐射接触水平预测 



地面现有的锅炉房和变电所在二期改扩建工程中依托原有，在类比检测结果显示各检测地

点的的高温和紫外辐射的水平均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

GBZ 2.2-2007 中职业卫生接触限值的要求。 

3 分项评价结论 

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煤尘、电焊烟尘、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硫化氢、二氧化硫、锰及其化合物、噪声、高温、工频电场、紫外辐射。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的规定，对拟建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控

制效果评价，结论如下： 

（1）拟建建设项目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合理。 

（2）该建设项目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粉尘和噪声，根据 2015 年 6 月 29 日神东总医院

出具的《职业健康体检报告（在岗期间）》，检出煤工尘肺或者疑似煤工尘肺患者 13 人，听力损

伤者 164 人。二期改扩建项目施工及日后的正常生产中应加强个人防护，保障各职业病防护设

施正常使用，对可能超标粉尘和噪声可能超标的作业地点和岗位重点监控。 

（3）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有防尘设施、防噪声设施、防工频电场设施基本符合要求，但

是保德煤矿现有工作场所的粉尘和噪声超标点较多，应监督各岗位正确佩戴，并做好职业健康

监护体检和善后处理工作。  



（4）保德煤矿的地面设施在二期改扩建工程中基本全部利旧，其现有的照明通风设备在改

造完成后全部利旧，其建筑卫生学符合要求。 

（5）保德煤矿二期工程完工后，其生产工艺和岗位不发生较大变动，其辅助用室依托原有，

经现场调查其辅助用室的设置情况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6）由于本项目属于改扩建系统项目，建设项目改造完成后矿井仍沿用以前的应急救援制

度和人员配备，其现有设置符合要求。 

（7）由于本项目属于改扩建系统项目，建设项目改造完成后个人防护用品的配发仍按照现

有标准执行，现有的个人防护用品的发放制度及执行情况符合要求。 

（8）保德煤矿二期工程完工后，生产工艺和劳动定员不发生变化，仍按照原有的职业卫生

管理制度对其进行管理，其现有设置及执行情况均符合要求。 

本评价认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保德煤矿二期改扩建项目可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主要是噪声、粉尘，因此在生产系统改造过程中，必须根据国家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

及技术标准要求，高度重视对职业病危害的控制，切实落实设计报告中拟采取的各项职业病危

害控制措施，同时结合本评价报告书提出的补充措施进一步完善设计，完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确保职业卫生专项资金的投入，将各项职业病防护设施落实到位，满足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同时加强个人防护措施和职业病防治管理，从而有效预防、控制和消除工作场所中的职业病危



害对作业工人健康的损害。如果达到上述要求，从职业病防治角度分析，则该项目可以实施。 

二、补充措施 

（1）刘家堰工业广场压风机压风机旁 94.8 dB(A)，其噪声接触水平较高，应增设隔声罩或

消声器等降噪措施。 

（2）定期维护采煤工作面、皮带转载点的喷雾降尘设施，保证喷雾效果与喷雾压力。 

（3）2015 年度神东总医院出具的《职业健康体检报告（在岗期间）》本次体检结果显示本

次体检检出煤工尘肺或者疑似煤工尘肺患者 13 人、职业禁忌症（肺结核患者 3 人）、本次体检

过程中共检出听力损伤者 164 人。对于以上人员煤工尘肺或者疑似煤工尘肺患者和听力损伤者

应及时的安排复查和职业病的确诊工作，对于 3 名肺结核患者应尽快调岗，脱离粉尘接触岗位。 

（4）保德煤矿在井下及地面工作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场所挂有警示标示，应按照表 9-1

的内容进行完善。 

序号 设置位置 警示标识 

1 办公区 公告栏 

2 

81505 采煤工作面回风巷、81310 回风顺

槽掘进工作面和 81309 胶运顺槽掘进工

作面后方、煤仓、输煤皮带巷 

粉尘（煤尘）、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硫化氢、

氮氧化物、噪声的警示说明、“注意防尘”、“戴

防尘口罩”。 

3 81505 采煤工作面乳化泵、喷雾泵 噪声的警示说明 

4 
81310 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和 81309 皮带

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局扇 
噪声的警示说明 



5 
井下水仓、1 号中央水泵房、5 盘区井底

水泵房 

硫化氢警示说明、噪声的警示说明，“佩戴护耳

器” 

6 枣林 35kV 变电所 工频电场的警示说明 

7 

刘家堰空压机房、刘家堰回风立井、枣林

回风立井、枣林瓦斯抽放泵站和刘家堰瓦

斯抽放泵站 

噪声的警示说明，“佩戴护耳器” 

8 枣林综采设备维护机修车间电焊区 
电焊烟尘、锰及其化合物、电焊弧光、氮氧化物

的警示说明、“注意防尘”、“戴防尘口罩”。 

9 康家滩燃气锅炉房 高温、一氧化碳的警示说明 

10 枣林燃煤锅炉房 
高温、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的警示说

明、“注意防尘”、“戴防尘口罩” 

11 刘家堰黄泥灌浆站 
高温、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的警示说

明、“注意防尘”、“戴防尘口罩” 

12 枣林净水车间加药口 
“注意防尘”、“戴防尘口罩”，噪声的警示说明，

“佩戴护耳器” 

13 枣林调节池、预沉池 硫化氢警示说明 

注：1、井下警示标识和告知卡用反光材料做。 

2、设置在工业广场的公告栏，主要公布本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等；设置在副井口的公告栏，主要公布存

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岗位、健康危害、接触限值、应急救援措施，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检测日期、检测

机构名称等。 

（5）保德煤矿 2017 年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申报工作应于 9 月 30 日前完成，用人单位应按

时报送职业危害监测报表，完善职业卫生管理档案。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保德煤矿二期改扩建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

价报告》的评审意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国家主席令第 48 号）、《建设项目职业病

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90 号，2016）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行业规范。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保德煤矿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组织有关专

家召开《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保德煤矿二期改扩建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以下简称《预评价报告》）评审会。会议由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保德煤矿副矿长

李万春主持会议，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会议。专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建

设项目概况的介绍和评价单位对《预评价报告》的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成如下评审

意见： 

一、评审意见： 

1、《预评价报告》的编制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标准的要求； 

2、《预评价报告》评价目的明确，评价方法适当，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辨识基本



符合工程实际，评价结论明确； 

3、《预评价报告》对本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的对策和措

施对下一步设计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二、专家组建议： 

1、建设单位已经采取煤层注水措施，按照矿方实际修改； 

2、个人防护用品发放标准更换为最新版本； 

3、康家滩工业场地锅炉房为燃气锅炉，可不配备一氧化碳报警装置； 

4、矿井机电设备中不存在六氟化硫，从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中删除； 

 

 

5、矿方管理部门名称前后不统一，应前后一致； 

6、专家提出的其他意见。 

 

三、评审结论： 

 专家组同意《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保德煤矿二期改扩建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

告》按专家意见修改后，经专家组长签字后，通过评审。 

 


